
综合评分表
项目：海南省精神卫生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扩展项目
	序号
	因素及权重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投标报价（15%）
	15分
	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15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 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价格权值×100 计算分数时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。

	2
	技术方案（31%）
	10分
	根据各投标人对本项目的理解情况进行综合评审，包括本项目建设背景、项目现状、建设目标及必要性的理解是否深入。
方案科学、实用，内容完整，完全满足采购需求，无瑕疵计10分，每有一项内容缺失的扣2分，每存在1处瑕疵的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（本项所指“瑕疵”是指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点；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本项目特性、套用其他项目内容；存在逻辑漏洞、科学原理或常识错误；不利于本项目实施、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实现等任意一种情形）。

	3
	
	21分
	投标人结合招标要求提供完善、详细、合理的功能设计方案，对招标文件“第三章 功能需求”章节中的“工作概况、业务管理、统计分析、系统管理、综合风险评估、年度工作报表、国家接口变更”进行深入理解和详细阐述。

方案科学、实用，内容完整，完全满足采购需求，无瑕疵计21分，每有一项内容缺失的扣3分，每存在1处缺陷的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（本项所指“缺陷”是指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点；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本项目特性、套用其他项目内容；存在逻辑漏洞、科学原理或常识错误；不利于本项目实施、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实现等任意一种情形）。

	4
	项目实施及售后服务（28%）
	4分
	项目经理同时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及软件设计师证书，全部提供得4分，其他不得分。（需提供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、软件设计师证书复印件、近1个月公司缴纳社保记录复印件或劳动合同复印件，以上均需加盖投标人公章）

	5
	
	24分
	投标人应针对本项目提供完整详尽的项目实施及售后服务方案，方案至少包含①项目管理方案；②项目保障措施方案；③文档管理方案；④应急处置方案；⑤系统测试方案；⑥项目培训方案；⑦项目验收方案；⑧售后服务方案等内容。

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内容进行综合评审，内容全面详尽，符合采购项目需求且内容无缺失的得24分；每有一项缺失扣3分，每存在1处瑕疵扣0.5分，直到扣完为止。（本项所指“瑕疵”是指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点；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本项目特性、套用其他项目内容；存在逻辑漏洞、科学原理或常识错误；不利于本项目实施、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实现等任意一种情形）。

	6
	履约能力（16%）
	10分
	投标人具有2021年1月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同类相关信息化项目建设案例，每提供一项案例得2分；最高得10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
（需提供项目合同复印件关键页，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合同乙方名称应和投标人名称一致，投标人合法变更名称且附证明资料的除外，纯硬件合同不得分）

	7
	
	6分
	投标人具有与本项目相关的信息系统软件著作权，每提供1个得3分，最多得6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
（需提供相应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，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）。

	8
	综合实力（10%）
	10分
	投标人具备以下资质证书：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等级证书（CS）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ISO20000 IT 服务管理体系认证、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、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（安全工程类一级）。每提供一项证书得2分，最高得10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（需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，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）。




